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字第1號

原      告  李語綺  

被      告  陳枝國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00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2項

原為：「被告應刪除貼文」【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467號

卷（下稱訴字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準備

程序期日撤回上開第2項聲明（見訴字卷第79頁），核屬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與法無違，應予准

許。

二、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

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

官或受命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此觀同一地方法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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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

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價額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嗣於本

院審理時為訴之減縮，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減縮為新臺幣

（下同）5萬元，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揆諸上開規定，應

由本院改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裁判，合先說明。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臉書公開社團「超級無

敵宇宙食材（備用社）」（下稱系爭社團），使用「陳枝

國」名義，轉貼關於原告姐姐涉嫌賣淫之新聞報導（下稱系

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非公開之照片，並發文

稱「妹妹可以」，導致原告肖像在公開社團流通且經無數人

轉發。是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肖像於公開社團傳播，

且原告非公眾人物，被告未出於正當目的、未履行告知義

務、未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所定得利用原告

個人資料之法定要件使用原告上開個人資料，認被告違反民

法第18條、個資法第19條，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蒐集原告之照片，該照片已經他人公開張

貼於網路，被告僅係分享轉發在系爭社團，並無作為商業或

其他用途，且未加註負面評論，並無貶損原告之名譽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系爭社團，使用

「陳枝國」名義，轉貼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

照片，並發文稱「妹妹可以」等語，業據其提出網路列印資

料等件附卷可查（見訴字卷第11-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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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見訴字卷第59-61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

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

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5

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個資法第1條揭示為規範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

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復參個資法之立法理由係為適

當保護個人資料，避免侵害當事人權益，自屬保護他人為目

的之法律。惟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

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

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

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即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外，應有特定目

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㈠法律明文規定。㈡與當事人

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㈢當

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㈣學術研究機

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

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㈤經當事人同意。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㈦個人資

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

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㈧對當事

人權益無侵害。個資法第5條、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合法、有特定目的、且不得

逾越必要範圍，行為人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行為，若未逾自

然人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與其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關聯，並於使用目的消失前，其對資訊主體肖像權之使用

即屬正當，自可阻卻違法。

　㈢原告之臉書頁面、照片係屬個資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

料，被告將上開資料，連同系爭報導，一同發布於系爭社

團，使閱覽者知悉原告與被報導者有姊妹關係，乃蒐集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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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告之個人資料，應經當事人同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始得處理，並僅得於蒐集目的內利用之。然原告並未同意被

告使用原告之個人資料，且被告亦自陳對於原告個人資料之

使用係為稱讚原告外貌可愛等語，足認被告蒐集、處理原告

個人資料即難謂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況連同系爭報導一同

使用，亦有不當連結之虞，故被告此揭行為顯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19條之保護他人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照片已公開張貼於

網路等語，然資訊隱私權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

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

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

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原告之照片縱已公開於臉書，亦無

從認原告同意將各該照片發布於系爭社團，並與系爭報導有

所連結，被告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㈣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

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任意揭露原告之個人資料，侵害原告之資

訊隱私權，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告之精神自然受相當

程度之痛苦。爰審酌原告現就讀大學，於中藥行工作，每月

薪資約3萬元，需扶養父母，名下無財產；被告為高中畢

業，每月薪資約4萬元，需扶養母親、配偶及1名子女，名下

有房屋、土地、投資等情，為兩造陳明在卷（見訴字卷第79

頁），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可佐（見限制閱

覽卷）。是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資力、被告對原告加

害情節，及原告所受精神創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

賠償因資訊隱私權受侵害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以1萬元為適

當。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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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

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之遲延利息。查本件起訴狀於113

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翌日即為113年10月15日（見訴字卷

第29頁送達證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元及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

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

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

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5分之2即400元，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91條第3項規定，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崧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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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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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字第1號
原      告  李語綺  
被      告  陳枝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應刪除貼文」【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467號卷（下稱訴字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準備程序期日撤回上開第2項聲明（見訴字卷第7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與法無違，應予准許。
二、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此觀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價額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嗣於本院審理時為訴之減縮，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減縮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揆諸上開規定，應由本院改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裁判，合先說明。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臉書公開社團「超級無敵宇宙食材（備用社）」（下稱系爭社團），使用「陳枝國」名義，轉貼關於原告姐姐涉嫌賣淫之新聞報導（下稱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非公開之照片，並發文稱「妹妹可以」，導致原告肖像在公開社團流通且經無數人轉發。是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肖像於公開社團傳播，且原告非公眾人物，被告未出於正當目的、未履行告知義務、未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所定得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法定要件使用原告上開個人資料，認被告違反民法第18條、個資法第19條，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蒐集原告之照片，該照片已經他人公開張貼於網路，被告僅係分享轉發在系爭社團，並無作為商業或其他用途，且未加註負面評論，並無貶損原告之名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系爭社團，使用「陳枝國」名義，轉貼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照片，並發文稱「妹妹可以」等語，業據其提出網路列印資料等件附卷可查（見訴字卷第11-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訴字卷第59-61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個資法第1條揭示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復參個資法之立法理由係為適當保護個人資料，避免侵害當事人權益，自屬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惟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即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㈠法律明文規定。㈡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㈢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㈣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㈤經當事人同意。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㈦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㈧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個資法第5條、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合法、有特定目的、且不得逾越必要範圍，行為人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行為，若未逾自然人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與其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並於使用目的消失前，其對資訊主體肖像權之使用即屬正當，自可阻卻違法。
　㈢原告之臉書頁面、照片係屬個資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料，被告將上開資料，連同系爭報導，一同發布於系爭社團，使閱覽者知悉原告與被報導者有姊妹關係，乃蒐集及處理原告之個人資料，應經當事人同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始得處理，並僅得於蒐集目的內利用之。然原告並未同意被告使用原告之個人資料，且被告亦自陳對於原告個人資料之使用係為稱讚原告外貌可愛等語，足認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即難謂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況連同系爭報導一同使用，亦有不當連結之虞，故被告此揭行為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之保護他人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照片已公開張貼於網路等語，然資訊隱私權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原告之照片縱已公開於臉書，亦無從認原告同意將各該照片發布於系爭社團，並與系爭報導有所連結，被告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㈣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任意揭露原告之個人資料，侵害原告之資訊隱私權，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告之精神自然受相當程度之痛苦。爰審酌原告現就讀大學，於中藥行工作，每月薪資約3萬元，需扶養父母，名下無財產；被告為高中畢業，每月薪資約4萬元，需扶養母親、配偶及1名子女，名下有房屋、土地、投資等情，為兩造陳明在卷（見訴字卷第79頁），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可佐（見限制閱覽卷）。是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資力、被告對原告加害情節，及原告所受精神創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資訊隱私權受侵害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以1萬元為適當。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之遲延利息。查本件起訴狀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翌日即為113年10月15日（見訴字卷第29頁送達證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元及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5分之2即400元，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字第1號
原      告  李語綺  
被      告  陳枝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00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2項
    原為：「被告應刪除貼文」【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467號
    卷（下稱訴字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準備
    程序期日撤回上開第2項聲明（見訴字卷第79頁），核屬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與法無違，應予准
    許。
二、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
    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
    官或受命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此觀同一地方法院適用
    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
    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價額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嗣於本
    院審理時為訴之減縮，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減縮為新臺幣（
    下同）5萬元，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揆諸上開規定，應由
    本院改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裁判，合先說明。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臉書公開社團「超級無
    敵宇宙食材（備用社）」（下稱系爭社團），使用「陳枝國
    」名義，轉貼關於原告姐姐涉嫌賣淫之新聞報導（下稱系爭
    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非公開之照片，並發文稱
    「妹妹可以」，導致原告肖像在公開社團流通且經無數人轉
    發。是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肖像於公開社團傳播，且
    原告非公眾人物，被告未出於正當目的、未履行告知義務、
    未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所定得利用原告個人
    資料之法定要件使用原告上開個人資料，認被告違反民法第
    18條、個資法第19條，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蒐集原告之照片，該照片已經他人公開張
    貼於網路，被告僅係分享轉發在系爭社團，並無作為商業或
    其他用途，且未加註負面評論，並無貶損原告之名譽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系爭社團，使用「陳
    枝國」名義，轉貼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照片
    ，並發文稱「妹妹可以」等語，業據其提出網路列印資料等
    件附卷可查（見訴字卷第11-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訴字卷第59-61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
    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
    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5
    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個資法第1條揭示為規範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
    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復參個資法之立法理由係為適
    當保護個人資料，避免侵害當事人權益，自屬保護他人為目
    的之法律。惟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
    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
    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
    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即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㈠法律明文規定。㈡與當事人有契
    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㈢當事人
    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㈣學術研究機構基
    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㈤
    經當事人同意。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㈦個人資料取自於
    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
    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㈧對當事人權益無
    侵害。個資法第5條、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合法、有特定目的、且不得逾越必要
    範圍，行為人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行為，若未逾自然人蒐集
    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與其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
    並於使用目的消失前，其對資訊主體肖像權之使用即屬正當
    ，自可阻卻違法。
　㈢原告之臉書頁面、照片係屬個資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
    料，被告將上開資料，連同系爭報導，一同發布於系爭社團
    ，使閱覽者知悉原告與被報導者有姊妹關係，乃蒐集及處理
    原告之個人資料，應經當事人同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始
    得處理，並僅得於蒐集目的內利用之。然原告並未同意被告
    使用原告之個人資料，且被告亦自陳對於原告個人資料之使
    用係為稱讚原告外貌可愛等語，足認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
    人資料即難謂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況連同系爭報導一同使
    用，亦有不當連結之虞，故被告此揭行為顯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19條之保護他人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照片已公開張貼於網
    路等語，然資訊隱私權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
    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
    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原告之照片縱已公開於臉書，亦無從
    認原告同意將各該照片發布於系爭社團，並與系爭報導有所
    連結，被告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㈣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
    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任意揭露原告之個人資料，侵害原告之資
    訊隱私權，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告之精神自然受相當
    程度之痛苦。爰審酌原告現就讀大學，於中藥行工作，每月
    薪資約3萬元，需扶養父母，名下無財產；被告為高中畢業
    ，每月薪資約4萬元，需扶養母親、配偶及1名子女，名下有
    房屋、土地、投資等情，為兩造陳明在卷（見訴字卷第79頁
    ），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可佐（見限制閱覽
    卷）。是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資力、被告對原告加害
    情節，及原告所受精神創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因資訊隱私權受侵害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以1萬元為適當
    。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
    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
    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之遲延利息。查本件起訴狀於113
    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翌日即為113年10月15日（見訴字卷
    第29頁送達證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
    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1萬元及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
    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
    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
    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
    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5分之2即400元，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91條第3項規定，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小字第1號
原      告  李語綺  
被      告  陳枝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第2項原為：「被告應刪除貼文」【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467號卷（下稱訴字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1月3日準備程序期日撤回上開第2項聲明（見訴字卷第79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與法無違，應予准許。
二、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此觀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即明。本件原告起訴時之訴訟標的價額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嗣於本院審理時為訴之減縮，致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減縮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揆諸上開規定，應由本院改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裁判，合先說明。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臉書公開社團「超級無敵宇宙食材（備用社）」（下稱系爭社團），使用「陳枝國」名義，轉貼關於原告姐姐涉嫌賣淫之新聞報導（下稱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非公開之照片，並發文稱「妹妹可以」，導致原告肖像在公開社團流通且經無數人轉發。是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將原告肖像於公開社團傳播，且原告非公眾人物，被告未出於正當目的、未履行告知義務、未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所定得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法定要件使用原告上開個人資料，認被告違反民法第18條、個資法第19條，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蒐集原告之照片，該照片已經他人公開張貼於網路，被告僅係分享轉發在系爭社團，並無作為商業或其他用途，且未加註負面評論，並無貶損原告之名譽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11月11日在系爭社團，使用「陳枝國」名義，轉貼系爭報導、原告臉書頁面、數張原告照片，並發文稱「妹妹可以」等語，業據其提出網路列印資料等件附卷可查（見訴字卷第11-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訴字卷第59-61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所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1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個資法第1條揭示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復參個資法之立法理由係為適當保護個人資料，避免侵害當事人權益，自屬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惟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即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㈠法律明文規定。㈡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㈢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㈣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㈤經當事人同意。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㈦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㈧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個資法第5條、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合法、有特定目的、且不得逾越必要範圍，行為人利用他人之個人資料行為，若未逾自然人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與其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並於使用目的消失前，其對資訊主體肖像權之使用即屬正當，自可阻卻違法。
　㈢原告之臉書頁面、照片係屬個資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個人資料，被告將上開資料，連同系爭報導，一同發布於系爭社團，使閱覽者知悉原告與被報導者有姊妹關係，乃蒐集及處理原告之個人資料，應經當事人同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始得處理，並僅得於蒐集目的內利用之。然原告並未同意被告使用原告之個人資料，且被告亦自陳對於原告個人資料之使用係為稱讚原告外貌可愛等語，足認被告蒐集、處理原告個人資料即難謂與公共利益有何關聯，況連同系爭報導一同使用，亦有不當連結之虞，故被告此揭行為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之保護他人法律，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雖辯稱：原告之照片已公開張貼於網路等語，然資訊隱私權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原告之照片縱已公開於臉書，亦無從認原告同意將各該照片發布於系爭社團，並與系爭報導有所連結，被告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㈣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任意揭露原告之個人資料，侵害原告之資訊隱私權，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告之精神自然受相當程度之痛苦。爰審酌原告現就讀大學，於中藥行工作，每月薪資約3萬元，需扶養父母，名下無財產；被告為高中畢業，每月薪資約4萬元，需扶養母親、配偶及1名子女，名下有房屋、土地、投資等情，為兩造陳明在卷（見訴字卷第79頁），並有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可佐（見限制閱覽卷）。是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資力、被告對原告加害情節，及原告所受精神創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資訊隱私權受侵害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以1萬元為適當。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自應以原告催告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翌日，起算被告之遲延利息。查本件起訴狀於113年10月14日送達被告，翌日即為113年10月15日（見訴字卷第29頁送達證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元及自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酌定被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本件訴訟費用確定為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5分之2即400元，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崧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